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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推荐山东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 
专家库人选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充分发掘我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研究专业人才资源，发

挥相关领域专业人才“智囊团”和“思想库”的作用，充实教育

公共政策与法治研究专家队伍力量，提升我省教育公共政策研究

和教育法治化水平，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 2022 年法治政府建设

年度计划》（鲁教厅办字〔2022〕5 号）“组建山东省教育公共政

策与法治专家库、支持有关单位筹建山东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

研究会”的要求，现就全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专家库人选推荐

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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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荐对象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公共政策、教育法

律法规、依法行政、学校治理、教育普法、法治教育、党内法规

等方面具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或行政管理人员。 

二、推荐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。 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敬业精神、社

会责任感，热心于教育事业。 

2.具备正常开展工作的身体条件，能够统筹安排时间和精力

参与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研究等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专业条件。 

1.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致力教育政策法治相关研究，

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 

2.教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科研教学的人员须具备副

高级以上职称；中小学教师须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；市、县教育

行政部门行政管理人员须具有 3 年以上从事教育公共政策研究

和教育法治的工作经验；社会法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应具有法律

职业资格证书且具有 10 年以上相关法律实务工作经验。业绩特

别优秀的人员，可适当放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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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方式 

通过专家个人申报、所在单位推荐、省教育厅遴选确定的方

式产生入库专家。专家个人申报时需注明申报类型（党内法规研

究咨询类、教育法规政策研究咨询类、学校治理研究咨询类、法

治宣传教育类）。推荐单位对申报专家的资格进行审核，按照公

平公正、择优推荐的原则遴选，并对拟推荐人选在本单位进行公

示。 

四、推荐人数 

（一）每市教育（教体）局推荐符合条件的教育行政管理干

部、中小学校级领导、法治教育教师各 1 名，共 3 名专家。 

（二）具有教育学、法学专业的高校每校一般不超过 8人，

其他高校每校一般不超过 3人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省教育厅遴选确定专家库人选名单后，正式成立专家

库，并统一发放聘书。入库专家原则上每 3年集中选聘 1 次，符

合条件的可连续聘任。 

(二）请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、各高校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

前将《山东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专家推荐表》电子版（盖章扫

描版和 word 版）发至指定邮箱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丁利、刘伟，0531-51793684，联系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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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ytfgc@shandong.cn。 

 

附件：山东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专家推荐表 

 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  

2022 年 3 月 11 日

mailto:jytfgc@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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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山东省教育公共政策与法治专家推荐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

籍贯  
出生 

年月 
 

党派 

时间 
 

职务  职称  

单位  身份证号  

手机  邮箱  

推荐类型 
1.党内法规研究咨询类□ 2.教育法规政策研究咨询类□ 

3.学校治理研究咨询类□ 4.法治宣传教育类□ 

社会 

兼职 
 

个人 

学习 

工作 

经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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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主要代表作 

 

本人作为主要完

成人承担课题、

项目情况 

 

本人撰写咨询报

告获厅级以上领

导批示情况 

 

本人获教学、科

研奖励情况 

 

个人 

承诺 

本人承诺符合推荐条件，所填写信息和所提交佐证材料真实、有效，如果遴

选为专家库成员，将积极履职尽责，为提升我省教育公共政策研究和教育法治化

水平贡献力量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（公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1.本表可附页； 

      2.主要代表作、领导批示咨询报告、课题成果可作为申报材料附件。 


